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三江购物

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江购物”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与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

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对三江购物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认真、审慎的

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11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196 号”文核准，三江购物俱

乐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1 年 2 月 21 日首次公开发行普通股

（A 股）60,000,000 股，发行价格每股人民币 11.8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08,000,000.00 元，扣除承销费、保荐费合计人民币 38,400,000.00 元后，资金金

额为人民币 669,600,000.00 元，已由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通证券”）于 2011 年 2 月 24 日划入公司银行账户。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5,858,947.22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663,741,052.78 元，其中募集资金

为人民币 439,930,000.00 元，超募资金人民币 223,811,052.78 元。本次募集资金

到位情况业经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现为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众环验字【2011】016 号”验资报告。 



 

 

2、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0 元，明细见下表： 

项      目 金额（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66,374.11  

减：上年末募集资金累计使用金额 61,807.76 

减：报告期募集资金实际使用金额 4,566.35 

其中：连锁超市拓展项目 3,064.73 

奉化方桥生鲜加工仓储中心项目               -    

信息系统改造升级项目         -     

电商项目（一期）         -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1,501.62    

连锁门店改造项目（第一期）         -     

连锁门店购买（或自建）项目        -    

募集资金余额 0 

（二）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286 号文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136,919,600 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10.71 元/股。本次发行募

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466,408,916.00 元，扣除承销保荐费人民币 13,773,584.90

元后，实际收到募集资金人民币 1,452,635,331.10 元，此款项已于 2018 年 8 月

22 日汇入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上述到位资金再扣除其他发行费用

合计人民币 1,485,072.01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451,150,259.09 元。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

出具“毕马威华振验字第 1800370 号”验资报告。 

2、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143,772.24 万元，明细见下表： 

项      目 金额（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145,115.03 

减：上年末募集资金累计使用金额 - 

减：报告期募集资金实际使用金额 1,342.79 

其中：超市门店全渠道改造项目 1,000.38 

仓储物流基地升级建设项目 342.41 

募集资金余额 143,772.24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以及中国证监会相关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公司在上市时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2016 年 11 月 18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修改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临-2016-036）。公司根据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并严格履行使用

审批手续，以便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一）2011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公司及发行保荐人海通证券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海曙支

行（原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第一支行，于 2014 年 4 月 30 日经中国

银监会宁波监管局批复后更名。）以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海曙支行（以

下共同简称为“开户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同时，由

于实施募集资金项目的部分主体为公司之相关子(孙)公司，为保持合同签订主

体、发票接受主体、款项支付主体三者的一致性，便于每笔款项支付所对应项目

投资成本的归集与确认，便于区分募集资金项目实施主体、区分每笔支付款项所

对应的项目，经公司与海通证券、开户行商议，相关合同各方共同签订了《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补充协议。截至 2018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

使用、项目实施管理及使用不存在违反上述规定的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首发结余募集资金已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专

户存储账户已注销完毕。 



 

 

（二）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及本次发行保荐机构海通证券于 2018 年 9 月分别与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海曙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海曙支

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以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明支

行（以下简称“开户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截至 2018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项目实施管理及使用不存在违反上述规定的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在专储账户中的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银行 募投专户账号 
募集资金

余额 

利息收入

及银行手

续费 

募集资金余额

（包含利息收

入及手续费） 

其中：定期

余额 

其中：活期

余额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海曙支行 

33150198443600001398 60,000.00 1.00 60,001.00 60,000.00 1.00 

33150198443600001491
（注

1）
 

- - - - -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四明支行 
24010122000812913 29,114.65 228.34 29,342.99 - 29,342.99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94010078801600002041 25,000.00 2.27 25,002.27 25,000.00 2.2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海曙支行 

400075046055 29,657.59 3.87 29,661.46 29,600.00 61.46 

355875044436
（注 2）

 - - - - - 

366275046068
（注 2）

 - - - - - 

合  计  143,772.24 235.48 144,007.72 114,600.00 29,407.72 

注 1：开户银行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海曙支行，账号 33150198443600001491 的账户，其

账户名为浙江三江购物有限公司，该子公司为超市门店全渠道改造项目的其中一个实施主体。 

注 2：开户银行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海曙支行，账号 355875044436 和 366275046068 的两个账

户，其账户名分别为浙江三江购物有限公司和宁波京桥恒业工贸有限公司；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相关报告，

上述两个子公司为募投项目仓储物流基地升级建设的实施主体。 

上述三个银行账户是用于区分募集资金项目实施主体、区分每笔支付款项所

对应的项目之用，不做任何其它用途，且每日余额均为零。 



 

 

三、2018 年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2011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本报告期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参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见附表 1）。除此外，公司未将募集资金用于其他用途。 

2、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1 年 4 月 19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临-2011-7），

并经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

金。截至 2011 年 2 月 28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投入承诺投资项目金额合计人民币

4,818.17 万元，经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核并出具“众环专字

【2011】204 号”审核报告。 

3、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1）经公司 2011年 6月 8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临-2011-14）

和 6 月 24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超募资

金使用计划》的议案（临-2011-17），其中连锁门店改造项目（第一期）计划投

资人民币 4,500 万元；连锁门店购买（或自建）项目计划投资人民币 15,000 万元，

合计拟投入超募资金人民币 19,500 万元。《关于部分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已经公

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同意意见。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前述

两个项目已投资完成。 

（2）经公司 2013 年 1 月 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临-2013-001）

和 2013 年 1 月 28 日召开的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三江购

物调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临-2013-007），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1,361.69 万元用于补充奉化方桥生鲜加工仓储中心项目。 

（3）经公司 2015年 8月 26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临-2015-022）

和 2015 年 9 月 15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临-2015-031），公司使用剩余无项



 

 

目规划的超募资金人民币 3,384.32 万元（含利息收入），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主要用于商品采购、开拓市场及日常经营活动支出等。 

4、单个募投项目完成情况 

（1）连锁门店改造项目（第一期） 

原计划投入人民币 4,500 万元，用于连锁门店改造，每家门店人民币 150 万

元，共 30 家门店。按照 2011 年 6 月份的超募资金公告，项目预计于 2011 年 6

月份起投入建设，计划于 2012 年年底实施完毕。 

经公司 2013 年 1 月 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临-2013-001）和

2013 年 1 月 28 日召开的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三江购物

调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临-2013-007）。 

该项目已于 2014 年底实施完毕。 

（2）连锁门店购买（或自建）项目 

原计划投入人民币 15,000 万元，用于 5 家门店的购买。 

经公司 2013 年 1 月 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临-2013-001）和

2013 年 1 月 28 日召开的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三江购物

调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临-2013-007）。 

该项目已于 2014 年底实施完毕。 

（3）信息系统改造升级项目 

信息系统改造升级项目已于 2014 年底实施完毕。 

项目结算完毕后，结余款为人民币 1,346.39 万元。结合公司自身实际经营情

况及目前流动资金需求情况，公司决定使用信息系统改造升级项目余款人民币

1,346.39 万元中的 930 万元用于电商项目（一期），并将其剩余款人民币 416.39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详见四、3） 



 

 

（二）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本报告期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参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见附表 3）。除此外，公司未将募集资金用于其他用途。 

2、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8 年 10 月 25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临-2018-031），

并经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

金。截至 2018 年 8 月 22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投入承诺投资项目金额合计人民币

749.37 万元，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毕马威

华振验字第 1801083 号”鉴证报告。 

3、单个募投项目完成情况 

（1）超市门店全渠道改造项目 

计划投入人民币 115,115.03 万元，用于超市门店全渠道改造。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已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000.38 万元。本项目于 2016 年 11 月份起投

入建设，项目实施期限三年。 

（2）仓储物流基地升级建设项目 

计划投入人民币 30,000 万元，用于仓储物流基地升级建设。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已发生维修等工程投入人民币 342.41 万元。该项目于 2016 年 11 月份起

投入建设，项目实施期限两年，按目前进度将会延期。 

由于本非公开发行项目从 2016 年开始，申请发行周期较长，为稳妥起见，

两个募投项目推进进度较慢，其中仓储物流基地升级建设项目有效期已到，公司

拟将建设期延长；为加快募集资金使用进度，超市门店全渠道改造项目也将根据

实际情况略作调整。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1 年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数次变更，具体



 

 

情况如下： 

（一）连锁超市拓展项目 

本项目计划投资总额人民币 36,409 万元，实际使用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25,561.20 万元。 

1、为满足顾客需求及解决公司生鲜经营问题，公司决定将原三江购物连锁

超市拓展项目部分募集资金变更用于奉化方桥生鲜加工仓储中心项目，变更募集

资金投向的金额为人民币 10,168 万元，变更计划拓展门店数，由 70 家调整到 45

家，延期 2 年至 2015 年 3 月。本次变更经 2013 年 1 月 8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临-2013-001）和 2013 年 1 月 28 日召开的 2013 年公司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临-2013-007）。具体见 2013 年 1 月 10 日公司在上交所

网站公告的《三江购物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公告》。 

2、由于公司连锁超市拓展项目中溪口店的预计交付时间较迟，所以对该项

目的完成时间作出调整,项目完成时间由原定的 2015 年 3 月延期至 2017 年 3 月，

同时，考虑到连锁超市拓展项目在完成后尚余募集资金，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早日产生效益，加快募集资金使用，在未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及投入总

额度不变的情况下，公司决定将使用连锁超市拓展项目剩余的募集资金开设小型

门店 36 家；项目完成时间由 2015 年 3 月延期至 2017 年 3 月；连锁超市拓展项

目的投资总额度人民币 26,241 万元不变。本次变更经 2015 年 8 月 26 日第三届

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临-2015-022）和 2015 年 9 月 15 日召开的 2015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临-2015-031）。具体见 2015 年 8 月 28 日公司

在上交所网站公告的《三江购物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公告》。 

3、经公司 2017年 3月 2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临-2017-005）

和 2017 年 4 月 18 日召开的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终止部分募投

项目和调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2017-016）；将电商项目（一期）

终止后的结余资金人民币 821.82 万元，利息收入人民币 250.46 万元，合计人民

币1,072.28万元，以及连锁超市拓展项目还未使用的余额人民币 4,141.63万元（扣

除应付而未付金额），一并用于连锁超市拓展项目调整后的使用计划；募投内容



 

 

由开设小型门店变更为开设 2 家创新门店，项目实施主体由公司和公司全资子公

司浙江三江购物有限公司变更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浙江浙海华地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项目时间将由原来的 2017 年 3 月底延期至 2018 年 6 月底。具体见 2017

年 3 月 29 日公司在上交所网站公告的《三江购物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和调整

部分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公告》。为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2017 年 10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临-2017-034），创新门店的实

施主体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浙海华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和全资孙公司杭州浙

海华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来共同完成。 

4、经公司 2018 年 10 月 25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临-2018-031）

和 2018 年 11 月 13 日召开的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募

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的议案（临-2018-040）。

公司将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后的结余募集资金人民币 5,334.01 万元（包含截

至 2018 年 10 月 12 日的利息收益人民币 3,832.39 万元，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

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资金转出当日转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5,350.62 万元，转出后公司注销了相关募集资金账户。 

（二）三江购物加工配送中心升级改造项目 

本项目计划投资总额人民币 4,584 万元，实际使用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43.69 万元。 

1、基于更好的满足顾客需求及解决公司生鲜经营问题，公司决定将原三江

购物加工配送中心升级改造项目变更为奉化方桥生鲜加工仓储中心项目。具体见

2013 年 1 月 10 日公司在上交所网站公告的《三江购物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使

用计划的公告》。本次变更经 2013 年 1 月 8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临-2013-001）和 2013 年 1 月 28 日 2013 年公司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临-2013-007）。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金额为人民币 4,440.31 万元，用于奉化方

桥生鲜加工仓储中心项目。 

2、经公司 2017年 3月 2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临-2017-005）

和 2017 年 4 月 18 日召开的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部分募投项目



 

 

完成后余额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2017-016）。公司将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项目余额人民币 1,301.44 万元，项目利息收入人民币 1,013.14 万元（其

中，公司原募投项目“加工配送中心升级改造项目”在变更成“奉化方桥生鲜加工

仓储中心项目”前产生利息人民币 184.34 万元、“奉化方桥生鲜加工仓储中心项

目”利息收入人民币 792.08 万元、“奉化方桥生鲜加工仓储中心项目”在专户注销

日前产生利息人民币 36.72 万元），转入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在转入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前，公司又支付了奉化方桥生鲜加工仓储中心项目中应付而未付的工程结

余款人民币 26.37 万元，截至本项目完成后实际转入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合计人民

币 2,288.21 万元。 

（三）信息系统改造升级项目 

本项目计划投资总额人民币 3,000 万元，于 2014 年底实施完毕，实际使用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653.61 万元。项目结算完毕后，结余款为人民币 1,346.39

万元。 

1、经公司 2014 年 10 月 23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临

-2014-026）和 2014 年 11 月 11 日召开的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及有关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临-2014-035）。公司决定使用信息系统改造升级项目余款人民币 1,346.39

万元中的 930 万元用于电商项目（一期），该实施主体为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

限公司，计划到 2015 年 12 月底完成，投入资金人民币 930 万元，拟全部利用募

集资金进行投资。其余剩余款人民币 416.39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日常经营

所需的流动资金。 

2、对于电商项目（一期），由于线上的竞争环境发生变化，公司更倾向于优

先发展 O2O 线上线下融合的方式来促进电商业务，所以引入了京东到家，并进

行了深层次的合作，鉴于此，原电商项目未能按原计划完成。经公司 2016 年 4

月 6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临-2016-004）和 2016 年 5 月 5 日召开

的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三江购物关于调整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

案》（2016-012）。公司对电商项目（一期）项目的实施内容进行了调整，项目的

完成时间将由 2015 年 12 月延期至 2016 年 12 月。 



 

 

3、经公司 2017年 3月 2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临-2017-005）

和 2017 年 4 月 18 日召开的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终止部分募投

项目和调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2017-016）。终止电商项目（一期），

电商项目（一期）终止后的余额人民币 821.82 万元和利息收入人民币 250.46 万

元，用于连锁超市拓展项目调整后的实施内容。详见 2017 年 3 月 29 日公司在上

交所网站公告的《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和调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公告》。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

规定使用募集资金，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重大违规情形。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本保荐机构认为：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规定，对募

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调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根据相关规定履

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重大违规使用募集资

金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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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首发）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首发）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66,374.11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415.3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9,553.21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3,101.1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9.50%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

项目，含

部分变

更（如

有）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3）= 

（2）-（1） 

截 至 期 末 投

入进度（%）

(4)＝（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连锁超市拓展项

目 
是 36,409.00 25,561.20 25,561.20 3,064.73 25,561.20 - 100.00% 项目完成   是 

三江购物加工配

送中心升级改造

项目 

是 4,584.00 143.69 143.69 - 143.69 - - 项目终止   是 

奉化方桥生鲜加

工仓储中心项目 
是 - 14,694.93 14,694.93 - 14,694.93 - 100.00% 项目完成   否 

信息系统改造升

级项目 
是 3,000.00 1,653.61 1,653.61 - 1,653.61 - 100.00% 项目完成   否 

电商项目（一期） 是 - 108.18 108.18 - 108.18 - - 项目终止   是 

永久补充流动资 - - 11,439.54 11,439.54 5,350.62 11,439.54 - - -   - 



 

 

金 

连锁门店改造项

目（第一期） 
否 4,500.00 4,500.00 4,500.00 - 4,500.00 - 100.00% 项目完成   是 

连 锁 门 店 购 买

（或自建）项目 
否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 15,000.00 - 100.00% 项目完成   是 

合  计 - 63,493.00 73,101.15 73,101.15 8,415.35 73,101.15 - 100.00%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1、连锁超市拓展项目：详见四、1。 

2、三江购物加工配送中心升级改造项目：详见四、2。 

3、连锁门店改造项目（第一期）：详见三、（一）4.（1）。 

4、连锁门店购买（或自建）项目：详见三、（一）4.（2）。 

5、电商项目（一期）：详见四、3。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先期投入人民币 4,818.17 万元，已于 2011 年从募集资金账户中置换出来。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无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超募资金余额人民币 1,519.42 万元加利息收入人民币 1,864.90 万元，共计人民币 3,384.32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经公司 2015 年 08 月 26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临-2015-022）和 2015 年 09 月 15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临-2015-031）。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使用信息系统改造升级项目剩余的部分资金人民币 416.39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经公司 2014 年 10 月 23 日召开

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临-2014-026）和 2014 年 11 月 11 日召开的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临

-2014-035））。 

使用奉化方桥生鲜加工仓储中心项,目完成后的项目余额和利息收入人民币 2,288.21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连锁拓展项目结项后的结余募集资金人民币 5,334.01 万元（其中：项目剩余资金 1,501.62 万元，截至 2018 年 10



 

 

月 12 日的利息收益人民币 3,832.39 万元，实际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5,350.62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经

公司 2018 年 10 月 25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临-2018-031）和 2018 年 11 月 13 日召开的 2018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临-2018-040））。 

*注：附表 1 中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和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中均含有募集资金产生的所有利息收入。



 

 

附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首发）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首发）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计

划累计投资

金额(1) 

本 年 度 实

际 投 入 金

额 

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

(2) 

投 资 进 度

（ % ）

(3)=(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可

行性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奉化方桥生鲜加工

仓储中心项目 

连锁超市拓展项

目，三江购物加工

配送中心升级改

造项目 

14,694.93 14,694.93 - 14,694.93 100.00% 2015 年 06 月   否 

电商项目（一期） 
信息系统改造升

级项目 
108.18 108.18 - 108.18 - 项目终止   是 

合  计 — 14,803.11 14,803.11 - 14,803.11 —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

及信息披露情况说

明（分具体募投项

目） 

奉化方桥生鲜加

工仓储中心项目 
详见四、1 和四、2 

电商项目（一期） 详见四、3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

情况和原因（分具体

募投项目） 

无 -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

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电商项目（一期） 

鉴于电商项目（一期）的客观环境和可行性发生了变化，终止该项目有利于公司节约成本，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不会对公司

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由于创新门店是公司创新转型的战略重点，该项目终止后的余额和利息用于连锁超市拓展项目调整后

的实施内容：开设创新门店，以尽快使募集资金产生效益。 



 

 

 



 

 

附表 3：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非公发）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非公发）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45,115.03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342.7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342.7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承诺投资项目 

已 变 更

项目，含

部 分 变

更 （ 如

有）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3）= 

（2）-（1） 

截 至 期 末 投

入进度（%）

(4)＝（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超市门店全渠道

改造项目 
否 115,115.03 - 115,115.03 1,000.38 1,000.38 -114,114.65 0.87% 2019 年 11 月   否 

仓储物流基地升

级建设项目 
否 30,000.00 - 30,000.00 342.41 342.41 -29,657.59 1.14% 2018 年 11 月   否 

合  计 - 145,115.03 - 145,115.03 1,342.79 1,342.79 -143,772.24 0.93%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仓储物流基地升级建设项目:因非公开发行时间较长，为稳妥起见，所以未进行大规模的升级建设。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经公司 2018 年 10 月 25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资金的议案（临-2018-031），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金额人民币 749.37 万元。

具体参见 2018 年 10 月 27 日公司在上交所网站公告的《三江购物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公告》。上表

中“本年度投入金额”中包含了该笔置换资金。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无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

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王  莉                    刘赛辉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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